重庆两江新区司法局
关于招募两江新区检察室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事务所的公告

两江新区各律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法律援助值班工作，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重庆市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实施细则》等法律及解释规定，现公开招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所”）派驻律师在两江新区检察室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工作，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募范围及对象
（一）招募范围：申报法律援助值班的律所注册地在两江新区直管区（鸳鸯、人和、天宫殿、翠云、大竹林、礼嘉、金山、康美8个街道内）
（二）招募对象
申报法律援助值班的律所拥有执业律师5名及以上，律所及律师近3年未受过司法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管理的行业处分。
二、工作周期
2023年4月1日—2025年3月31日
三、工作方式
各律所须固定5名以内的执业律师，根据两江新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值班安排，律所轮流派驻律师到两江新区检察室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工作。
四、工作职责内容及值班律师条件
（一）职责内容
1.提供法律咨询； 
2.提供程序选择建议；
3.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4.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
5.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还应当提供以下法律帮助：
1.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明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规定；
2.对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量刑建议、诉讼程序适用等事项提出意见；
3.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在场。
（二）值班律师条件
1.值班律师执业2年以上，近2年执业年度考核称职以上等次；
2.值班律师以刑事辩护、刑事代理为主要执业领域，能够独立处置各类常见法律事务；
3.律所及律师近3年没有受过司法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管理的行业处分；
4.遵守宪法和法律，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具有强烈的公益心和责任感。
五、补贴费用标准
两江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提供法律帮助的值班律师，按照100元/件的标准（每人每半天补贴不低于200元）支付法律帮助案件补贴。
六、报名方法和时间
[bookmark: _GoBack]有意向参与两江新区检察室法律援助值班工作的律所，请填写《两江新区检察室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事务所申报表》（附件）一份，并提交拟定5名值班律师的执业证及银行卡（需注明开户行）复印件一份，经本律所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于2023年3月17日18：00前将申报纸质材料交两江新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1室，申报电子表报邮箱（275820113@qq.com），逾期提交申报资料的将不予受理。
七、退出机制
1.在本次工作周期内，值班律所因特殊原因需提前退出的，应提前1月向两江新区司法局申请退出两江新区检察室值班工作；
2.律所未经两江新区司法局同意，随意变更固定值班律师以外律师参与法律帮助值班工作的，将其移除值班律所名单；
3.值班律师未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办公场所开展法律帮助值班工作的，将其移除值班律所名单；
4.值班律师未在规定时间内将法律帮助信息录入重庆市法律援助管理系统的，将其移除值班律所名单；
5.值班律师挑拨怂恿来访群众发生集访、闹访等影响党政机关办公秩序和损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将对其移除值班律所名单。
八、工作要求
（一）积极申报。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库，既是为了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也是为了让更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公益事业。各律所要高度重视，鼓励推荐热心公益事业、社会责任感强的律师特别是青年律师申报参与两江新区法律援助值班工作，逾期提交申报资料的将不予受理。
（二）择优推选。为树立法律援助公益事业良好形象，各律所要严格按照招募条件和申报名额要求，积极推荐业务能力过硬、社会责任感强、具备良好沟通协调能力的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值班工作。
（三）严格标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法律援助律师工作办法》《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实施细则》《重庆市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实施细则》等规定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
（四）规范管理。值班律师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后，须登记法律帮助信息并将其录入重庆市法律援助管理系统。各律所及值班律师须接受两江新区司法局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安排，并遵守各项工作管理制度。两江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将对律所派驻值班律师的工作情况向重庆市律师协会两江新区工作委员会定期通报，并将其作为两江新区司法局推荐评优评先的依据。

附件：两江新区检察室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事务所申  报表

　　　　　　　　　　重庆两江新区司法局
                        2023年3月7日
（联 系 人：廖普、代越琦；电话：67031142、67465705；地址：重庆市金渝大道68号新科国际A栋一楼两江新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附件
两江新区检察室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事务所申报表

	律师事务所 名 称
	
	成立日期
	

	律师事务所 地 址
	
	邮编
	

	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律师事务现有执业律师总数
	截止2023年3月7日，本所共有   名执业律师（不含实习律师）。
招募条件：申报律所至少有5名及以上执业律师

	律师事务所拟固定值班律师
（5名以内）
	1.张三，执业证号，主要执业领域，联系电话；
2.李四，
3.
4.
5.

	律师事务所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两江新区律师工作委员会审核意见
	 
该律所及律师近3年没有受过行业处分。

两江新区律师工作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两江新区司法局审核意见
	   


重庆两江新区司法局（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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